上海外国语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延期毕业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所在院系
	
	专业
	
	联系电话
	

	家庭地址
	
	家庭电话
	

	是否曾办理休学或保留学籍？   
□是  休学（保留学籍）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时段 ：

□否

	申请延期学习的时间
	     学年     学期——      学年     学期
	未修学分数
	

	未修学分修读计划：

	课程代码
	修读课程
	学分
	课程类别
	修读学期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延期毕业学生必须仔细阅读，同时按规定时间办理相关手续：
1． 延期毕业以学期为单位，学生总在校学习时间（含休学、保留学籍等）不超过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。
2． 延期毕业申请以一次为限。学生在延期毕业到期时仍未能达到毕业要求的，视情况作结业或肄业处理。

3． 延期毕业的学生，其毕业审核原则上依据其入学时所在年级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。
4． 申请延期毕业的学生，其学费按《上海外国语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学分制收费办法》收取。
5． 学生在延长学习期内应按时进行注册，未按时注册且无正当事由者，作自动退学处理。
6． 申请经学院审核及教务处批准后，报相关部门备案。延期内的学籍管理与标准学制年限内的学生相同。
7． 其他未尽事宜，参照《上海外国语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及《上海外国语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毕业、结业与肄业规定》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监护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教务处、学院、学生本人各留存一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制表   2018年3月）
